
個案研討： 又撞限高架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以下為數則新聞報導，請就此事件加以評論： 

⚫ 台北市今（7）日發生一起車禍意外，一輛貨櫃車上午 9 時許行經內湖

南湖大橋往康寧路三段時，疑未注意上方國道橋墩限高直接駛過，結

果車頭過了拖載的貨櫃卻直接撞上橋墩，造成車輛受困卡在國道下

方，駕駛還一度想倒車試圖「自行脫困」，沒想到掛落橋墩下方大片水

泥碎屑還發出巨響，所幸車位未造成人員傷亡，警方獲報到場協助疏

導車流，並依交通事故流程處置，駕駛翁姓男子酒測值為 0，詳細事

故原因仍待調查釐清。  (2025/03/07 中天新聞網) 

 

⚫ 花蓮一名大貨車駕駛，行經路口時，車上覆網勾到電纜，扯斷兩支號

誌燈，但駕駛沒有下車查看，涉嫌肇事逃逸，警方已經通知駕駛到案

說明。另外，在新北市八里一處工地，疑似吊掛作業進行時，整塊鋼

筋掉落，砸到一輛小客車，場面相當驚險。   (2025/03/29 TVBS 新聞

網) 

 

⚫ 又撞了！新北市一部水泥加壓工程車，今天（10 日）上午行經永和區

環河東路與光復街口時，未注意該處限高門架有 3.8 公尺的高度限

制，碰撞限高門架，導致標誌掉落在路面，而駕駛將車輛煞停，猶豫

了數秒後，竟直接駛離現場，轄區永和警方後續也將通知駕駛到案說

明。  (2025/02/10 東森新聞) 



 

⚫ 謝姓男子今天下午開貨車行經新北市新莊區壽山路，後斗貨物

超過限高，撞落限高門架，砸中路過 BMW 轎車，所幸沒有造

成傷亡，但謝男酒測值 0.31mg/l，被警方送辦。  (2024/10/11 

自由時報 ) 

 

⚫ 桃園市蘆竹區油管路上的限高架，今天上午又有大貨車未注意

2.5 公尺限高，車斗拉倒限高架砸中對向來車，車頭全毀，油

管路 1 段雙向交通一度受阻，蘆竹警分局立刻啟動交通快打，

管制並通知移除限高架後恢復交通，行車紀錄器曝光，驚悚瞬

間很嚇人。   (2024/12/10 聯合新聞網 ) 

 

⚫ 新北市八里區今（7）日下午 1時多左右，發生一起 2支紅綠燈桿遭勾

斷的事件！原來是一名 49歲林姓男子駕駛大貨車於工地駛出後，想左

轉龍米路二段方向行駛時，因忘記收後車斗釀禍；警方獲報後，立即

派遣員警至現場處理，並進行交通疏導管制，避免造成車禍。現在已

維持一線道通行，目前車流順暢、無壅塞情形。 

 

 

 

傳統觀點 

 

⚫ 怎麼會有這麼多糊塗的司機，自己車斗有多高、裝貨後會有多高、車

斗有沒有收、會不會超過限高架……，自己會不知道嗎？ 

 

⚫ 超高車撞壞了限高架，不但自己要善後，還要負責賠償造成的損壞。 

 

 

管理觀點 



 

    的確，我們要問，為什麼這種超高車撞壞限高架或卡在橋墩的案件會這麼

頻繁？出事後，不但造成了損壞和後續處理的損失還阻塞了交通。同類事件的

多發，證實了我們現有的措施沒能發揮功用，怪駕駛粗心大意並不能解決問

題。那麼，有沒有更有效的方法呢？ 

 

這個問題既然這麼頻發，我們一定要重視，而不是靠肇事後取締罰款，解

決需要多方面相互配合，讓大家一起想想，一項一項提出改善構想，這樣才能

真正解決問題，以下是一些初步構想： 

 

⚫ 駕駛不知道自己的車斗有多高 

 

空斗通常不會有問題，但裝完貨以後的高度，應規定託運方一定

要測量，明確的填寫在派車單中，並經由司機簽認。所有在馬路上行

駛的有載貨貨車都規定要有派車單，查到缺件就開罰單，處罰對象為

司機及託運機構二者均罰。 

 

⚫ 駕駛忘了放下車斗就行駛在馬路上 

 

這要由貨車製造商解決。規定所有貨車在駕駛座儀表板上要有車

斗狀態顯示標示，當車斗未收時就像未拉安全帶一樣顯示紅燈，提醒

司機注意。當然，如車斗未收就行駛在馬路上，交警發現就立即取締

開罰。 

 

⚫ 認清限高架的功能是什麼 

 

目前限高架的設計完全失敗，因其為硬性材質，超高車通不過時

就形成硬卡，結果就是二敗俱傷，如力道過大損壞掉落時，還容易造

成其他人車的二次傷害。交管通管理單位有責任重新設計，讓限高架

發揮出的是示警功能，而非阻斷功能。 

 

⚫ 馬路上的電纜線被勾拉倒號誌桿的責任 

 

如果馬路上因號誌等需拉電纜線時，就會形成另一種限高需要，

應儘可能避免這種拉電鑬的需求，改從地下來拉線。如無法避免，應

設計安全的限高措施，凡因電纜被拉波及號誌桿等被拉倒而肇事，均

應由電纜線方負全部責任。 

 



 

    同學們，關於本議題你有什麼補充看法或點子，請提出分享討論。 

 

 


